
第二单元  票据法律制度 

五、票据的伪造 

1、票据的伪造 

票据伪造是指假冒他人名义或虚构他人的名义而为的票据行为。（“形式”上没有问题，“实质”上不享有

票据权利） 

2、对被伪造人的法律后果 

在虚构他人名义的情形下，并不存在一个“被伪造人”，因此不存在相应的法律后果的问题。在假冒他人名

义的情形下，被伪造人不承担因为该票据行为所产生的票据责任。 

3、对伪造人的法律后果 

伪造人并未以自己名义在票据上签章，不承担票据责任。但是可能要承担刑事责任、行政法律责任或者民事

赔偿责任。 

4、对其他票据债务人的法律后果 

票据上有伪造签章的，不影响票据上其他真实签章的效力。 

【解释】票据债权人在提示承兑、提示付款或者行使追索权时，在票据上真正签章的人不能以伪造为由进行

抗辩。 

六、票据抗辩 

1、对“物”的抗辩 

票据上的“物的抗辩”，又称绝对的抗辩，是指票据所记载的债务人可以对任何持票人所主张的抗辩。（如

果票据本身有问题，全体票据当事人均可抗辩持票人） 

（1）票据所记载的全部票据权利均不存在 

①出票行为因为法定形式要件（如票据金额大小写不一致）的欠缺而无效。 

②票据权利已经消灭（已付款）。 

（2）票据上记载的特定债务人的债务不存在 

①签章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票据行为无效，不承担票据责任。（对抗所有债

务人） 

②狭义无权代理情形下，本人不承担票据责任。 

③票据伪造的被伪造人，不承担票据责任。 

④对特定债务人的票据时效期间经过，其票据债务消灭。（但债权不消灭） 

⑤对特定票据债务人的追索权，因为持票人未进行票据权利的保全而丧失。（未在“提示付款期”内提示付

款丧失对“出票人”“承兑人”以外前手的追索权） 

2、票据抗辩中“人的抗辩” 

【解释】票据上的“人的抗辩”，又称相对的抗辩，是指票据债务人仅可以对“特定的持票人”主张的抗辩

事由。（并不构成其他债务人的抗辩事由） 

（1）票据债务人可以对不履行约定义务的与自己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进行抗辩。 

（2）票据债务人不得以自己与出票人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但持票人明知存在抗辩事由而取得票据

的除外。 

（3）票据债务人不得以自己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但持票人明知存在抗辩事由而取

得票据的除外。 

（4）凡是善意的、已付对价的正当持票人可以向任何票据债务人请求付款，不受其前手权利瑕疵和前手相

互间抗辩的影响。 

（5）因税收、继承、赠与可以依法无偿取得票据的，不受给付对价的限制。但是，所享有的票据权利不得

优于其前手的权利。因此，票据债务人可以以对抗持票人前手的抗辩事由对抗该持票人。 

 

【例-多选题】根据票据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选项中，票据债务人可以拒绝履行义务，行使票据抗辩权的

有（  ）。 

A.背书不连续 

B.持票人向票据债务人交付的货物有严重的质量问题 

C.票据金额的中文大写与数码记载的内容不一致 



D.票据上没有记载付款地 

答案：ABC 

解析：（1）选项 A：背书不连续属于票据上物的抗辩； 

（2）选项 B：票据债务人可以对不履行约定义务的与自己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持票人直接向票据债务人

交付货物）的持票人进行抗辩，属于票据上人的抗辩； 

（3）选项 C：票据金额的中文大写与数码记载不一致，票据无效，属于票据上物的抗辩； 

（4）选项 D：付款地属于相对记载事项，未记载付款地的，并不影响票据的效力，票据债务人不能进行抗

辩。 

 

七、票据丧失及补救 

【解释】票据权利的补救措施包括：挂失止付、公示催告和提起诉讼。 

1、挂失止付 

（1）适用的票据种类： 

①已承兑的商业汇票； 

②支票； 

③填明“现金”字样和代理付款人的银行汇票； 

④填明“现金”字样的银行本票。 

【注意】未填明“现金”字样和代理付款人的银行汇票以及未填明“现金”字样的银行本票丧失，不得挂失

止付。 

（2）效力 

①挂失止付是一种临时性的措施（并非必经过程）。申请挂失止付的当事人，必须在申请挂失止付之前已经

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或者起诉，或者应当在通知挂失止付后的 3日内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或者起诉；否则挂

失止付失去效力。 

②如果自收到通知书之日起 12日内还没有收到法院的止付通知书的，自第 13日起，挂失止付通知书失效。 

【解释】挂失止付并非公示催告的前置程序。失票人可以不申请挂失止付，而直接到法院申请公示催告。 

2、公示催告 

（1）基本概念 

指法院根据失票人的申请，以公示的方式催告利害关系人在一定期限内向法院申报权利，到期无人申报权利

的，法院将根据申请人的申请作出除权判决的一种非诉讼程序。（“公示催告”是帮失票人找到票据，而非

判决票据的归属） 

【举例】公示催告的流程： 

（1）张某票据丢失，去票据付款地的基层法院提出书面的公示催告申请。 

（2）法院先通知银行止付，3日内在全国性媒体上刊登公告，催告利害关系人来申报权利。 

（3）刘某看到公告后，发现票据是自己的，于是与法院取得联系。 

（4）法院帮张某找到票据后，终结公示催告。张刘二人对票据归属有争议的，另行起诉，与公示催告无

关。 

（5）催告期内（≥60 日）如无持票人申报，张某可向法院申请作出除权判决，张某可凭借该判决要求银行

付款。 

（2）适用的票据种类： 

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丧失，持票人可以申请公示催告。 

【解释】填明“现金”字样的银行汇票、银行本票和现金支票不得背书转让，不能申请公示催告。（申请挂

失止付） 

（3）具体程序 

①失票人应当在通知挂失止付后的 3日内，也可以在票据丧失后，依法向票据“支付地”基层人民法院申请

公示催告。 

②人民法院决定受理公示催告申请，应当同时通知付款人或代理付款人停止支付，并自受理后的 3日内发布

公告，催促利害关系人申报权利。 

③公示催告的期间，由人民法院根据情况决定，但不得少于 60 日。 



④利害关系人在法院作出除权判决之前申报权利的，如果该票据就是申请人申请公示催告的票据，法院应裁

定终结公示催告程序，并通知申请人和付款人。 

⑤公示催告期间届满，没有利害关系人申报权利的，公示催告申请人可以自申报权利期间届满的次日起 1 个

月内申请法院作出除权判决。 

（4）除权判决撤销 

利害关系人因为正当理由不能在除权判决之前向法院及时申报权利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判决公告之日起

1年内，可以向作出除权判决的法院起诉，请求撤销除权判决。 

 

【例-单选题】甲所持有的一张支票遗失后，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在公告期间内，乙持一张支票到法院申

报权利，甲确认该支票就是其所遗失的支票，但是乙主张自己已经善意取得该支票上的权利。根据票据法律

制度的规定，下列表述中，正确的是（  ）。 

A.法院经审查认为乙的主张成立的，应当裁定驳回甲的申请 

B.法院经审查认为乙的主张成立的，应当裁定终结公示催告程序 

C.法院经审查认为乙的主张成立的，应当判决乙胜诉 

D.法院应当直接终结公示催告程序 

答案：D 

解析：根据规定，人民法院收到利害关系人的申报后，如果该票据就是申请人申请公示催告的票据，应当裁

定终结公示催告程序。 

 

3、提起民事诉讼 

三种与票据权利有关的民事诉讼： 

（1）票据返还之诉（请求持票人返还） 

（2）请求补发票据之诉（请求出票人补发） 

（3）请求付款之诉（请求付款人付款） 

八、汇票概述 

1、汇票的类型 

（1）根据出票人的不同，汇票分为银行汇票和商业汇票。 

（2）根据承兑人的不同，商业汇票分为商业承兑汇票和银行承兑汇票。 

（3）根据付款日期的不同，商业汇票分为即期商业汇票和远期商业汇票。 

2、纸质商业汇票的付款日期 

商业汇票付款日期的记载方式，分为见票即付、定日付款、出票后定期付款和见票后定期付款四种类型。 

3、电子商业汇票（2025年新增） 

（1）电子商业汇票是指出票人依托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以数据电文形式制作的，委托付款人在指定日期无

条件支付确定金额给收款人或者持票人的票据。 

（2）电子商业汇票为定日付款票据。电子商业汇票的付款期限自出票日起至到期日止，最长不得超过 1

年。 

【注意】自 2024年起，由上海票据交易所建设和运营的中国票据业务系统取代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中国票

据业务系统整合了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和原中国票据交易系统，实现了纸质票据和电子票据交易的一体化。电

子票据的特点如下： 

（1）电子票据的票据行为只能在票据业务系统中实施； 

（2）票据行为成立和生效条件的“表现形式”与纸质票据行为有明显差异，电子票据的出票、承兑、背书

等票据行为只能通过票据业务系统办理，签章只能是电子签名，票据交付也由纸质票据转移占有变为电子交

付。票据行为人拟交付票据时，在系统内将电子商业汇票发送给相对方，相对方若同意接受则签章并发送电

子指令予以确认，交付完成。 

【注意】票据法律制度原则上适用于电子票据，但由于载体的变化，票据的变造、票据丧失补救等制度显然

没有了适用空间。电子票据如果在出票或者背书时选择了“不得转让”选项，则后续基本不可能再转让。此

外，中国票据业务系统优化了提示付款流程，当汇票到期时，系统会自动发起付款提示，持票人无须再手动

发起提示付款，这对逾期提示付款相关规则的适用也会有所影响。 


